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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600      股票简称：中国铝业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36 

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增资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将以现金方式向中铝资本控

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铝资本”）增资，增资金额人民币 17,652 万元。 

2．由于中铝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铝

集团”）的控股子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．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

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敖宏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余董事参与表决。公司独

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4．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中铝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铝集团的控股子公司，中铝集团持有其 85.29%

的股权，公司持有其 14.71%的股权。为支持中铝资本金融产业战略布局及发展，

公司与中铝集团将按照持股比例向中铝资本增资共计人民币 12 亿元，其中：公

司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17,652 万元，中铝集团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102,348 万元。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中铝资本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人民币 2,925,363,227.45 元

增加至人民币 4,125,363,227.45 元，公司与中铝集团在中铝资本的持股比例保

持不变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
1．2019年 3月 28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



 2 

于公司拟增资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敖宏先生回避表决，其

余董事审议通过本议案。 

    2．本次交易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3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52亿元 

法定代表人：葛红林 

公司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62号 18、22、28层 

主营业务：铝土矿开采（限贵州猫场铝土矿的开采）；对外派遣与其实力、

规模、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。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和国有股

权；铝、铜、稀有稀土及相关有色金属矿产品、冶炼产品、加工产品、碳素制品

的生产、销售；从事勘察设计、工程建设总承包、建筑安装；设备制造；技术开

发、技术服务；进出口业务。 

主要财务状况：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，中铝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

人民币 6,425.58 亿元，总负债人民币 4,284.61 亿元，净资产人民币 2,140.97

亿元；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3,006.52亿元，净利润人民币 29.01亿元。  

三、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中铝资本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,925,363,227.45元 

法定代表人：蔡安辉 

公司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62号 05-1号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；项目投资；资产管理；投资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。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中铝资本资产总额人民币

949,682.79万元，负债总额人民币 648,361.03万元，净资产人民币 301,321.77

万元；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40,995.25 万元，净利润人民币 21,421.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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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（前述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（二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19 年 3月 28 日，公司与中铝集团、中铝资本就增资事宜签订了《中铝资

本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，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签署时间： 2019年 3月 28日 

协议各方： 甲方：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丙方：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

增资方式 

及金额： 

甲方、乙方按照现有持股比例向丙方进行现金增资共计人民

币 120,000 万元。本次增资依据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由原股东

同比例增资，不进行资产评估。甲方、乙方共同对丙方增资

人民币 120,000 万元后，丙方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

2,925,363,227.45元变更为人民币 4,125,363,227.45元。增

资款人民币 120,000 万元全部计入实收资本，增资后甲方、

乙方持股比例不变。 

增资缴付： 本次增资的交割日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。增资协议正式

生效后，丙方组织召开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增资后修改的公

司章程并于协议生效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工商

变更手续。 

协议生效：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时生效： 

（1）各方已完成各自的内部审批程序； 

（2）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（或签章）

并加盖公司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后生效。 

违约责任：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之义务、

承诺或保证或其陈述、承诺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，则该方

均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约定。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

行为而产生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（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

的合理费用）、诉讼仲裁费用、律师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

用。 

四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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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增资有利于中铝资本进行金融产业布局发展，扩大业务，提高盈利能力，

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；同时，公司同比例增资中铝资本，保持股权比例稳定性增

加主业外非周期性行业投资回报，平抑公司行业周期波动风险，并可通过中铝资

本的投资平台实现产融结合，为公司储备和培育项目。 

五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，独立董事认为： 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，有利于增加投资收益，符合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；本次交易系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，体现了公允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况；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

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28日 

 

备查文件：1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

2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及独立意见 


